
青岛电影学院
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学生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发挥国家助学

贷款的助学、教育功能，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和自立自强精神，

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

办发〔2004〕51号)、《关于确定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国家助学贷

款业务经办银行及开展有关工作的通知》[教助中心（2004）30

号]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贷前管理要求

加强对贷款学生的诚信教育。要在学生中大力宣传国家助

学贷款的意义，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让学生明白信用是当代

大学生的立身之本。通过强化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引导学生加

强道德修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树立求真务实、言行

一致的诚信形象。建立大学生诚信评价体系，诚信评价等级并

和学生的评优评奖直接挂钩。

二、贷款对象

1．我校国家助学贷款发放对象为经济困难的在校全日制本

科生；

2．申请助学贷款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

民身份证；

（2）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须有其法定监护



人书面同意）；

（3）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规章制度，无违法违纪行为；

（4）家庭经济收入不足以支付完成学业所需学费和基本生

活费的经济困难学生，生活俭朴，勤俭节约,不挥霍浪费,无不

良嗜好；

（5）品德优良、学习刻苦、成绩优良；

（6）诚实守信；能严格执行贷款协议，无不良信用行为；

（7）符合贷款银行助学贷款规定的其他条件。

3．以下学生不具备国家助学贷款资格：

（1）本科生学期累计不及格课程达10学分；

（2）在校期间因成绩原因有延长学习年限记录的学生；

（3）申请贷款时尚处于休学期的学生；

（4）本科生中有校级记过以上处分（包含记过处分）记录

的学生；

（5）其他特殊情况。

4．属于以下情况的经济困难学生可优先申请国家助学贷

款：

（1）孤儿、军烈属子女、西部、少数民族、单亲，低保对

象，父母病、残等；

（2）学习成绩优秀或为学校做出突出贡献者；

（3）其他特殊情况。

三、贷款申请

1．学生在校期间原则上采取每学年九月向银行提出贷款申



请、银行每年审核后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办法。

2．按现行国家助学政策规定，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每人每

学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贷款数额。

3．凡符合条件的学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向所在系提出

书面贷款申请，经辅导员、班主任和所在系签署意见、加盖系

公章，报学生处，并须如实提供以下材料：

（1）国家助学贷款申请书（班主任或辅导员及所在系签署

意见加盖系公章）

（2）本人学生证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两份（未成年人须

提供法定监护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书面同意申请贷款申明的公

证书原件）；

（3）乡、镇民政部门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其家庭经济

困难的证明；

（4）本科老生提供上一学年的成绩单，新生不需要提供；

（5）贷款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4．各系对学生提交的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进行资格审查并汇

总信息表，在收到学生贷款申请后的7个工作日完成并上报学生

处助学贷款中心审核。

5．学生处对贷款人的有关情况及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进

行审核后，在校园进行为期5天的公示，签署审核意见送至办理

国家助学贷款的银行分支机构审查。

6．贷款银行进行初审，并在20个工作日内将通过名单发送

给学生处。



7．学生处公布贷款审批合格学生名单，组织学生集中与贷

款银行签定《国家助学贷款合同》。

8．经办银行在收到学校统一提交的贷款合同及借据后完成

签署工作，并将签署完毕的贷款合同送达学校。学费未交付同

学应首先贷学费款。

9．学校在收到贷款合同及借据后，5日内发还给贷款学生

本人保管。并将学生贷款信息及时通知贷款学生家长、配偶或

其法定监护人。

四、贷款的发放和使用

1．学生贷款申请经贷款银行批准后，实行按年发放的办法。

贷款划入银行指定帐户后，首先抵扣学费、住宿费，抵扣完后

的余额打入学生银行卡上；

2．贷款学生应严格按贷款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学生的学

费贷款用于支付本人学习期间的学费或生活费；

3．国家助学贷款贴息实行贷款学生在校期间贴息制。贷款

学生毕业后的贷款利息及罚息由其本人全额支付。贷款利率按

照国家规定执行。贷款本金和由学生承担的利息由学生直接归

还贷款经办银行。还款期限最长不超过贷款学生毕业后六年；

4．各类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应恪守信用，按照与贷款

银行签定的协议，按时还清贷款本息，珍惜本人声誉并维护学

校和贷款见证人的声誉。

五、贷后管理

1．贷款的期限和利率



（1）国家助学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贷款学生毕业后六年；

（2）贷款学生毕业后自付利息的开始时间为其取得毕业证

书之日的下月1日（含1日）；当贷款学生按照学校学籍管理规

定结业、肄业、休学、退学、被取消学籍时，自办理有关手续

之日的下月1日起自付利息。当休学的贷款学生复学后，恢复贴

息起始日为当月的1日；

（3）国家助学贷款的贷款学生如未按照与经办银行签定的

还款协议约定的期限、数额偿还贷款，经办银行对其违约还款

金额计收罚息。

2．贷款本金偿还

（1）贷款学生毕业离校前，学校组织贷款学生与经办银行

办理还款确认手续，制定还款计划，签定还款协议。贷款学生

与经办银行办理完上述手续后，学校方可为学生办理毕业手续。

贷款学生在毕业后一个月内准确填写《国家助学贷款联系方式

确认函》并寄回原经办银行。银行与学校进行核实；

（2）贷款还本付息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经办银行允许贷款

学生根据就业和收入水平，自主选择毕业后24个月内的任何一

个月起开始偿还贷款本金。具体还贷事宜，由贷款学生在办理

还款确认手续时向经办银行提出申请，经办银行进行审批；

（3）贷款学生毕业或终止学业后1年内，可以向经办银行

提出一次调整还款计划的申请，经办银行可根据实际情况和有

关规定进行审批；

（4）贷款学生毕业后申请出国留学的，应主动通知原经办



银行并一次性还清贷款；

（5）对于毕业后继续攻读学位的贷款学生，要在毕业前30

日向原所在学校提出延期申请，并提供继续攻读学位的相关证

明。原所在学校审核通过后，贷款学生携带本人身份证、研究

生录取通知书、辅导员（班主任）身份证复印件（根据银行要

求）到原经办银行办理延期手续。继续攻读学位的贷款学生原

贷款延期期间继续实行财政贴息。

3．合同变更的管理

（1）贷款学生在校期间，经办银行允许学生自愿提出终止

贷款发放。有终止贷款发放意向时，贷款学生应在当年放款10

日前通过所在学校向经办银行提出书面申请；

（2）贷款学生转学时，必须先还清在原经办银行的贷款本

息，学校方可为其办理转学手续；

（3）贷款学生如发生休学、退学、出国、被开除学籍等其

他不能正常完成学业的情况，学校应通知银行并要求学生或家

长、配偶到经办银行办理还清贷款手续。

4．违约学生公布

（1）获得贷款的学生应按约定偿还贷款利息，主动向银行

提供本人最新的通讯地址（工作单位、联系地址、电话、电子

邮箱、邮编等），还息情况纳入本人诚信评价体系；

（2）被公布的违约学生是指按还款协议进入还款期后，连

续拖欠还款超过一年且不与经办银行主动联系办理有关手续的

贷款学生；



（3）学校协助银行有权在不通知违约学生的情况下，通过

新闻媒体和网络等信息渠道公布违约学生姓名、公民身份证号

码、毕业学校及具体违约行为等信息。

5．获得贷款的学生毕业离校前未还清贷款的，在毕业离校

前，应向贷款银行提供还贷计划，与贷款银行办理还款确认手

续，如不办理确认手续或提交上述材料的，学校暂缓为其办理

毕业离校手续。

6．档案管理

学校将学生贷款的相关材料存入学生个人档案。

六、附则

1．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2．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